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续聘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认真

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

业准则，完成了年度审计任务。公司聘其为财务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决策程

序合法，支付的报酬水平公允合理，不影响财务审计的独立性、真实性和充分性。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

审计机构的事项。 

二、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8 年度合并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4,487,019.20 元，扣除母公司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5,481,242.92 元，2018 年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39,005,776.28 元；

加上 2018 年初未分配利润 467,204,850.18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606,210,626.46 元。 

考虑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股东利益等综合因素，为与所有股东分

享公司经营发展的成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经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制订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如下：拟以公司 2018 年末的总股本 256,414,6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81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股东合理回

报等因素，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 2018 年度薪酬及 2019 年度薪酬方案的独立

意见 

经审查，公司拟定的 2018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和 2019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

方案，是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能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风险与收

益相对称的激励机制，有利于调动公司董事、监事的工作积极性，强化董事、监

事勤勉尽责的意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我们对公司董事、监事 2018 年度薪酬及 2019 年度薪酬方案表示同意，并同

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及 2019 年度薪酬方案的独

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拟定的 2018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和 2019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是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能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风险与收

益相对称的激励机制，有利于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强化高级管

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意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我们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及 2019 年度薪酬方案表示同意。 

五、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我们同意公司《2018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六、关于公司财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

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

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

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

——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及《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孔祥勇、王占杰、鲁昕 

2019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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